
醫療照護 

 

一、 居家復健 

 
 

（一）補助對象： 

1. 本縣 65 歲以上之失能老人。 

2. 本縣 50 歲以上失能身心障礙者。 

3. 上述對象有復健需求而無法使用健保復健資源，其清醒時。 

4. 50%受限床椅，有復健潛能，且失能者及家屬有動機願意學。 

5. 習復健技巧並積極配合者。 

（二）補助標準： 

1. 每次費用 1000 元計，由政府支付 70%，民眾自付 30%。 

2. 若實際居住金門，由金門醫院檢具，則民眾自付之 30%由縣。 

3. 政府負擔。 
 

（三）申請方式： 

有需求之家屬可電話(334228)洽詢或傳真(335114)申請。 

（四）應備文件： 

1. 身分證或身心障礙證明(50 歲以上~65 歲以下身心障礙者必備)。 

2. 照顧者或代理人身分證明。 

3.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二、 居家護理 

 

（一）補助對象： 

1. 本縣 65 歲以上之失能老人。 

2. 本縣 50 歲以上失能身心障礙者。 

3. 上述對象有明確護理需求而無法使用健保資源，其清醒時。 

4. 50%受限床椅，且失能者及家屬有動機願意積極配合者。 

（二）補助標準： 

1. 每次費用 1000 元計，由政府支付 70%，民眾自付 30%。 

2. 若實際居住金門，由金門醫院檢具，則民眾自付之 30%由。 

3. 縣政府負擔。 
 

（三）申請方式： 



有需求之家屬可電話(334228)洽詢或傳真(335114)申請。 

（四）應備文件： 

1. 身分證或身心障礙證明(50 歲以上~65 歲以下身心障礙者必備)。 

2. 照顧者或代理人身分證明。 

3.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三、 喘息服務 

 

（一）補助對象： 

1. 本縣 65 歲以上之失能老人。 

2. 本縣 50 歲以上失能身心障礙者。 

3. 前述民眾須有主要之家庭照顧者。 

（二）補助標準： 

1. 每次費用 1000 元計，由政府支付 70%，民眾自付 30%。 

2. 若實際居住金門，由當年合約機構檢具，則民眾自付之。 

3. 30%及差額由縣政府負擔。 
 

（三）申請方式： 

有需求之家屬可電話(334228)洽詢或傳真(335114)申請。 

（四）應備文件： 

1. 身分證或身心障礙證明(50 歲以上~65 歲以下身心障礙者必備)。 

2. 照顧者或代理人身分證明。 

3.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四、 申請外籍看護工所需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到宅評估 

 

（一）補助對象： 

具備下列任一狀況者，且由金門醫院之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到宅評估： 

1. 全癱無法自行下床。 

2. 需 24 小時使用呼吸器或維生設備。 

3. 植物人。 

4. 領有極重度身心障礙手冊。 

（二）補助標準： 

1. 每案補助 1,800 元(醫師 1100 元、其他醫事人員 500 元及交通費 200 元)。 



2. 至於證書費(約為 500 元)，則由民眾自行負擔。 
 

（三）申請方式： 

至金門醫院「居家護理」申請到宅評估，金門醫院將檢具向本縣申請核銷，

不須民眾自行申請經費核銷。 

（四）應備文件： 

至少檢附下列任一資料： 

1. 由專科醫師開立詳述病況之診斷證明書。 

2. 專科醫師開立與上述標準相關之就診、入院或出院摘要等。 

3. 身心障礙手冊影印本。 

 

五、 居家護理訪視交通費 

 

（一）補助對象： 

使用金門醫院居家護理之民眾，補助其醫師、護理師之居家訪視交通費。 

（二）補助標準： 

不論交通遠近，每次補助訪視交通費200元。 
 

（三）申請方式： 

由金門醫院「居家護理」檢具向本縣申請核銷，不須民眾自行申請。 

 

六、 安寧療護 

 

（一）補助對象： 

1. 病患或家屬同意接受安寧療護，並簽署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或同意

書(必要條件)。 

2. 對各種治癒性治療效果不佳之末期病患。 

（二）補助標準： 

1. 安寧喘息每年最高 5 天。 

2. 居家安寧療護由醫院安寧療護團隊評估。 
 

（三）申請方式： 

至金門醫院「居家護理」申請，金門醫院將檢具向本縣申請核銷，不須民

眾自行申請經費核銷。 

（四）應備文件： 

1. 由專科醫師開立詳述病況之診斷證明書，並註明為治癒性治療。 



2. 效果不佳之末期病患。 

 

七、 赴台就醫交通費補助 

 

（一）補助對象： 

本縣居民需由醫師開立之交通轉診補助單者，申請赴台就醫轉診交通補助

費注意事項。 

（二）檢附的資料： 

1. 交通轉診申請表(必需蓋轉出及轉入之醫師章及醫院章)。 

2. 來回機(船)票(限經濟艙)。 

3. 患者之存摺影本(若無則需備委託書)。 

4. 重大傷病卡者(患者全額補助)陪同者(需是同班飛機(船))。 

（三）注意事項： 

1. 12 歲↓65 歲↑之陪同者可一併申請來回機票的一半。(12 歲↓匯法定代

理人請影印戶口名薄,申請者匯其他帳戶請寫委託書)。 

2. 13 歲-64 歲間持重大傷卡之陪同者可一併申請來回機票的一半，需檢附

重大傷卡及陪同者身份證影本。 

3. 持中重度身障手冊之陪同者可一併申請來回機票的一半，需檢附中重度

身障手冊。 

 

八、 直昇機安寧返鄉載運交通份費補助 

 

（一）補助對象： 

當事人發生病危之時設籍本縣持有戶籍證明者，認為有必要安寧返鄉者。 

（二）補助標準： 

民眾自付10%，最高支付新台幣3萬元（餘由衛生局補助）。 
 

（三）受理窗口： 

家屬可自行接洽直昇機航空公司或電洽本局承辦人。 

（四）應備文件： 

1. 病危通知單正本或診斷證明。 

2. 病患及家屬身份證明文件。 

 

九、 金門縣縣民接受人工生殖技術費用補助 

 

（一）補助對象： 



1. 不孕夫妻雙方須年滿 20 歲，任一方設籍本縣滿三年且有居住事實，於

診療期間夫妻具合法婚姻關係者。 

2. 在衛生福利部評核通過效期內之人工生殖機構施行試管嬰兒人工生殖

技術。 

（二）補助標準： 

每對夫妻每年補助金額最高核給新臺幣 8 萬元，若實支金額未達新臺幣 8

萬元，則以實支金額補助之。 

（三）申請方式： 

1. 符合補助資格者，逕赴衛生福利部評核通過效期內之人工生殖機構施行

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 

2. 於首次就醫診療日後六個月內，檢附下列文件向衛生局提出申請，逾期

不予補助。 

（四）應備文件： 

1. 戶口名簿影本。 

2. 人工生殖機構醫師診斷證明正本「載明施行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診

療期間起迄、取卵日、胚胎植入日及數量、驗孕日、驗孕結果…等」。 

3. 診療期間醫療收據正本。 

4. 夫妻任一方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5. 居住事實證明：現任職本縣機關、事業機構一年以上在職證明正本或申

請人(或其直系血親)之建物所有權狀影本。 

6. 印章(與存摺同一人)。 

 

十、 金門縣政府補助自費健康檢查 

 

（一）補助對象： 

設籍本縣滿一年且年滿三十歲以上者。 

（二）補助標準： 

本要點健康檢查地點，由申請人依補助額度及個人健康狀況，自行覓妥合

法設立之公、私立醫療機構檢查。健康檢查費用補助，檢查費用總額新台

幣三千五百元以下，按實支金額補助之，每人每兩年補助最高新台幣三千

五百元，但申請人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者，每人補助最高新台幣七千

元，且每兩年申請一次為限。 

（三）應備文件： 

1. 金門縣政府補助自費健康檢查申請表。 

2. 公、私立醫療機構之繳費收據正本（須有健康檢查之註記）。 

3. 檢查報告影本。 

4. 當事人郵局或銀行存簿封面影本。 



※申請人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者，須另檢附鄉鎮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或

中低收入戶證明。 

 


